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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81      证券简称：双塔食品      编号：2022-034

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、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补充更正公告 

 

一、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于2022年

4月20日披露了《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编号：2022-019），为方便投

资者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，现将对被担保人山东艾泽福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具体

情况补充说明如下： 

1、股权结构：艾泽福吉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双塔食品（香

港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双塔香港”）与 SINGAPORE KINGFARM PTE.LTD 共同投

资设立，双塔香港持股 75%，SINGAPORE KINGFARM PTE.LTD 持股 25%。 

2、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具有较好的资产质量和资信状况。截至公告

日，公司对艾泽福吉担保额度为 2 亿元人民币（或等额美金）（含本次担保），

SINGAPORE KINGFARM PTE.LTD 对艾泽福吉担保额度为 7000 万元人民币（或等额美

金）（含本次担保），担保余额为 0万元。 

二、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双塔食品”）于 2022

年 4月 20日披露了《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》（编号：2022-018），

因工作人员疏忽，将部分数据填写错误，现予以更正如下： 

更正前 

一、利润分配方案基本情况 

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2 

 

1、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 

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并出具的审计报告，2021年度实

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67552.29万元，母公司净利润为36009.59万

元。依据《公司法》和公司《章程》及国家相关规定，公司按母公司净利润的10%

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3600.96万元后，截至2021年12月31日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

128045.14万元。 

更正后 

一、利润分配方案基本情况 

1、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 

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并出具的审计报告，2021年度实

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6755.29万元，母公司净利润为36009.59万

元。依据《公司法》和公司《章程》及国家相关规定，公司按母公司净利润的10%

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3600.96万元后，截至2021年12月31日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

128045.14万元。 

除上述相关内容补充更正外，原公告内容不变。公司就上述补充更正事项给投

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诚挚的歉意。公司将在以后的信息披露工作中，提高工作人员

的严谨性，加强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的审核工作，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，敬请广大投

资者谅解。 

特此公告。 

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


